
勐卯镇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勐卯镇2020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有三项，项目名称为勐卯镇姐岗村-边疆长廊四位一体项目、城市基层党建示范点项目、党建为民服务工程资金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一、项目名称

勐卯镇姐岗村-边疆长廊四位一体项目
二、立项依据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非贫困县）的通知—德财农[2019]148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主管单位：中共瑞丽市委组织部、瑞丽市财政局、瑞丽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实施单位：中共瑞丽市勐卯镇委员会、瑞丽市勐卯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德宏州瑞丽市勐卯镇姐岗村

项目建设工期：2年（2020年1月-2021年12月）

项目实施优势简述：

该项目充分考虑姐岗村立足城市中心区的实际，以抓实城市党建为引领，为未来村转社区的长远发展思考，提升村党总支的为民服务水平，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阵地建设，突显党总支在“抓党建、促治理、优服务”方面的职能职责，从根本上解决原党建为民服务场所拥挤及不便民的实际问题，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职能，加强城中村的社会治理工作。同时，此次边疆党建长廊“四位一体”建设试点项目资金的支持，将盘活现有资产资源，有望实现集体经济收入达每年58.00万元以上。
五、项目实施内容

姐岗村边疆党建长廊“四位一体”建设试点项目紧扣项目建设内容，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通过建设基层党建阵地、便民服务中心、单身公寓及打造德昂族民族文化特色村等，进一步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发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产业，积极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社会氛围。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省委深化边疆党建长廊建设部署，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以加强基层治理为根本，突出政治功能，加强组织体系建设，结合村委会未来发展的服务理念，提前谋划城中村的城市党建模式，建设综合服务楼一栋，其中的二层（约387平方米）主要体现党组织阵地的服务功能，规划布局有电教培训室、党员志愿服务工作室、居民议事厅等，进一步提升姐岗村的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功能。

（二）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为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州委关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各项安排部署，遵循市场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姐岗村位于市区的经济发展优势，通过盘活姐岗村现有资产资源，按照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的原则，在建设的综合服务楼3至5楼规划设计单身公寓30间（约1161平方米），用于对外出租增加村集体的经济收入，扎实推进集体经济强村工程，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原村委会的办公用地也可对外出租，做到资产资源的高效整合利用。

（三）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坚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共梦”的工作目标，打造勐卯镇姐岗村辖区范围内的唯一一个德昂族少数民族村寨，展现德昂少数民族文化，提升村内人居环境，实现勐卯镇辖区内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3个少数民族的村小组代表都享受边疆党建长廊“四位一体项目”的扶持，唱响“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号角，促进多民族和谐一家亲。

（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在建设综合服务楼一楼规划建设为民服务大厅、老年活动中心、群团之家、妇女之家、爱心门诊等，着力改善村委会服务水平，从“行政化、坐等式”服务转变为“暖心式、下沉式”服务。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总投资838.00万元（含自筹资金），其中加强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165.00万元、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518.00万

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50.00万元、提升人居环境100.00万

元、群众投工投劳5.00万元。具体为：

争取边疆党建长廊“四位一体”项目资金500.00万元。整合财政资金105.00万元。姐岗村自筹233.00万元(含群众投工投劳5.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强化边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盘活集体资产资源，打造宜居的美丽特色民族乡村。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完善姐岗村的边疆基层党组织“软件”与“硬件”的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边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引导失地村组积极参与到城市发展中，转变致富渠道，以城市发展的思路来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一、项目名称

城市基层党建示范点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建立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城市动态管理机制的通知》（云组通[2019]10号）、《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合力推进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德室字[2019]17号）、《中共瑞丽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瑞丽市推进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瑞室字[2019]17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主管单位：中共瑞丽市勐卯镇委员会、瑞丽市勐卯镇人民政府
项目实施单位：中共瑞丽市勐卯镇委员会、瑞丽市勐卯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德宏州瑞丽市勐卯镇目瑙、友谊社区

项目建设工期：1年（2020年1月-2020年12月）

项目实施优势简述：

1.项目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市有关城市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和基层党建示范市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党建引领固边疆，凝心聚力促开放”为主题，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作为党委书记“一号工程”来抓，整合力量、整合资源、整合项目、整合服务，在做优社区、做实系统、做活治理上狠下功夫，借鉴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做法，结合我镇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发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功能。

2.项目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有利于社区党建提升，服务功能优化、社会治理和谐，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建设内容

主要用于我镇目瑙、友谊社区城市基层党建示范点打造工作，其中：

（1）购买办公设备，优化办公条件，提高服务效率；

（2）功能场所建设如党群活动室、残疾人康复训练室、居民休闲活动场所等工程设施及其他建设，为居民提供热心、暖心、贴心的人性化服务。

2.建设规模

（1）购买办公设备10万元，其中：友谊社区5万元，目瑙社区5万元；

（2）功能场所建设如党群活动室、残疾人康复训练室、居民休闲活动场所等工程设施及其他建设30万元，具体使用以实际情况为准。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总投资40万元，为年初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拨款收入。
七、项目实施计划

1.目瑙、友谊社区城市基层党建示范点打造紧紧围绕“党建引领、示范带动、深度融合、全域提升”的总目标，持续深化边疆党建“人心工程”，推动勐卯城市基层党建全面提速，形成“事事讲党建、处处有党建、人人抓党建”的大党建工作氛围，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勐卯镇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2.立足当前，着眼未来。项目建设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功能要求，又要适应今后的发展。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合理布局，规划到位，分步建设，注意节约土地和节约能源，使建设投资经济有效。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建设，体现党建引领，完善提升社区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率，加强社会治理。营造让居民暖心、放心、安心、舒心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安定。

一、项目名称

党建为民服务工程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中共瑞丽市委印发《关于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开展党建为民服务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瑞发[2013]37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主管单位：中共瑞丽市勐卯镇委员会、瑞丽市勐卯镇人民政府
项目实施单位：中共瑞丽市勐卯镇委员会、瑞丽市勐卯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瑞丽市勐卯镇人民政府

项目建设工期：1年（2020年1月-2020年12月）

项目实施优势简述：

拓宽城市党建的“新路子”，管好党员的“脑瓜子”，丰富集体的“钱袋子”，改善群众生活环境的“圈子”。

1.立足当前，着眼未来。 实施的项目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按照工程建设程序，分步实施。属于产业发展的，按照“扶持一项（名）、带动一片”的原则，择优扶持；属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按照“重点突出、力求成效”的原则，统筹实施。

2.基础设施建设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实用方便，符合有关规范要求，保证高效有序，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增强群众幸福感。

3.项目建设将符合整体规划，充分利用地形，合理布局；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和采光，注意节约土地和节约能源，使建设投资经济有效。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建设内容

（1）勐卯镇2020年支部规范化建设达标创建，其中：包含购置办公设备及办公用品，氛围营造、制度上墙，完善所辖各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2）勐卯镇2020年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盘活利用村集体资源，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增加村民收入。

（3）勐卯镇2020年人居环境提升项目，其中开展“四治三改一拆一增”行动，开展“七改三清”行动，以及辖区内其他环境治理。

（4）城市基层党建提升项目，包含购买设备，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及运营维护。

2、建设规模

（1）勐卯镇2020年支部规范化建设15万元，其中购置办公设备5万元，氛围营造、制度上墙5万元，购买办公用品3万元，其他规范化建设支出2万元。

（2）勐卯镇2020年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35万元。

（3）勐卯镇2020年人居环境提升项目25万元，其中开展四治三改一拆一增行动15万元，开展七改三清行动5万元，以及其他环境治理支出5万元。

（4）城市基层党建提升项目20万，其中：购买设备10万元，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运营、维护费10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总投资95万元，为年初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拨款收入。

七、项目实施计划

     1.项目建设符合新党章及国家法律、法规，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市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农村党员“双强双带”能力及扶持产业发展等基层党员群众最关心、最期盼、最急需、最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

2.项目建设符合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产业发展、农村和谐、农民富裕、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是瑞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围绕“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瑞丽、维护边疆安宁、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把党建为民服务资金用活用好，真正使党建为民服务工程成为排忧解难的惠民工程、民心工程和满意工程，有力地促进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3.项目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将进一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根基，强化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建引领，带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使用率,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建设可以完善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力度，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多方面各角度推进我镇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项目建成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全面完善我镇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筑牢党的执政根基，使党建工作引向深入、向纵深发展；

2.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提高基层党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夯实党组织在基层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党员群众更加“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3.加强环境治理，提升辖区人居环境，促进我市宜居宜业的美丽瑞丽建设；

4.城市基层党建达到“抓实党建、优化服务、促进治理”的目标，使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昌盛、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我镇经济社会稳步有序和谐发展。

